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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  事   裁   定   书

(2024)鲁 11破监 3号

复议申请人：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住

所地山东省五莲县城滨河路 382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71100165887965T。

法定代表人：秦海松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厉彦常，山东莲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冯丹丹，女，该公司职工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海吉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371121MA3CK2P90M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波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

省日照市五莲县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371100562549548X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明磊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蓝鳌电器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

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驻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7112169540596XT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贵芝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市环鑫电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

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滨三路名人公馆 4楼 438室，统一社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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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代码 913711007861177013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明磊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海越冷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

地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驻地 4号楼（山东旭嘉电器科

技有限公司内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56250848XL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贵芝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虎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

东省日照市海曲东路南侧中铁二十三局 001 幢 2 单元 201

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00082993586W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红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旭嘉电器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日

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71121081752481K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红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市旭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371121MA3CL70W9E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磊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金冠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山东省日照市国际海洋城涛雒工业园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71100MA3CKTTQ92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磊，执行董事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海吉尔（大连）电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辽宁省大连出口加工区 A区海尔工业园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210242MA0Y7PE97M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磊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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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海吉尔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

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驻地 1 号楼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71100MA3BYDWB7E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波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科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

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南中铁二十三局 001 幢 2 单元

101、201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02MA3CMHC574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桂芳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润翔医疗防护用品科技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371121MA3CL70P1G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红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智能云科海吉尔（日照）工业科技有限

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23

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3QBG2Y0A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明磊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山东宸马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

日照市国际海洋城涛雒镇日照五中西侧（幢号 003）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371100080862304M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波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硬创家电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

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驻地 3 号楼 1001 室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371121MA3M5HQT90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贵芝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日照汇勇管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

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中盛路与华圣路交叉口东北 50 米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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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00057935034X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芳梅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复议被申请人：瑞旭金属制品加工（山东）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星河路 23 号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371121MA7G3QB60L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现红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以上十八家复议被申请人诉讼代表人：陈吉峰，山东海

吉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八家公司管理人负责人。

复议申请人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五莲农商行”）因山东海吉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十

八家公司（以下简称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）合并破产重

整一案，不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（2024）鲁 1121 破 2

号之一民事裁定，向本院申请复议。本院于 2024年 9月 18

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五莲农商行复议请求：依法撤销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

（以下简称五莲法院）作出的（2024）鲁 1121 破 2 号之一

民事裁定书。事实和理由：一、五莲农商行于 2024年 9月 3

日收到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合并破产重整一案裁定书、

申报债权通知书等相关材料，但在此之前，五莲法院未通知

债权人五莲农商行参加听证，导致五莲农商行未能在规定时

间内向五莲法院提交异议书及证据材料，未能参加听证会，

听证权利受到严重影响。二、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不符

合实质合并重整条件，不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

联企业成本过高、债权人利益无法实现公平清偿等情况，破

产后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。三、该合并破产重整程序存在

逃避银行债务、剥离担保等不良资产目的，投资人将投资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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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转嫁给破产企业和债权人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。

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辩称，一、根据审计核查结果，

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现波一人，公司办

事机构统一、财务统一、资金调配统一，各关联公司内部相

互担保。二、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资产无法区分，目前

查询到的不动产仅登记在山东旭嘉电器科技有限公司、日照

市环鑫电器有限公司名下，同一设备、同一土地为不同公司

设立抵押权、不同地块建造同一地上建筑物现象普遍存在，

所有权归属混乱不清。三、在十八家公司债务、资产混同，

重复抵押严重情况下，如不合并破产，将严重损害一部分债

权人利益，不利于各债权人之间公平清偿债务。四、本案一

开始受理的是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根据

当时的财务资料难以发现全部债权人，五莲法院已在全国企

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听证会公告，其中对于听证会时

间、利害关系人异议权均已明确。听证会结束后，五莲法院

根据合并之后的财务报表向包括五莲农商行在内的已知债

权人送达申报债权通知。

五莲法院查明：海吉尔集团成立于 2016 年，系上述其

他申请人的集团母公司。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家用电器制造销

售；五金制品、塑料制品零部件加工销售；冷藏箱、疫苗箱、

蓄冷生产、太阳能光伏光热产品、蓄电池、家用电器销售等。

现主要从事家电零部件生产，产品主要为钣金件、注塑件。

产品涵盖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、各种小家电等多个领

域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系刘现波控股或由他人代持股

方式实际控制，多家公司的职工由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公司

发放工资，缴纳社会保险，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均是同一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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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子。山东旭嘉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坐落于市北经济开发

区金山路以东、星河路以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产权证号：

鲁（2020）五莲县不动产权第 0013908号，日照海吉尔电器

有限公司的厂房坐落于该地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的财

务办公场所均为日照市海滨三路名人公馆 4 楼 440 和 441

房间。山东海吉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

公司、山东旭嘉电器科技有限公司、日照市旭吉国际贸易有

限公司、日照润翔医疗防护用品科技有限公司、智能云科海

吉尔（日照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、瑞旭金属制品加工（山东）

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注册地址皆为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

区星河路 23 号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的资金由实际控

制人刘现波统一调配各家使用，资金往来频繁，互相借用，

存在众多关联交易。

五莲法院认为，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制度的基石，是其

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。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审查，

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

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。当关联

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

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

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故从以下方面对

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条件进

行审查。

一、关于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具备破产重整的

主体资格的问题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均为企业法人，

具备破产重整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关于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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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1.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已停止经营，到期债务未

能清偿，关联公司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

序系债权人申请发起，且存在其他多起正在被强制执行的案

件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2.山东宏德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专项

审计报告显示，山东海吉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18 家公司

所有者权益总额为-222,833,752.65 元，账面资产已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。

三、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存在公司法人人格高

度混同和区分财产成本过高的问题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

司虽然名义上是独立法人，但各个公司在实际控制人、组织

架构、人员、财务、资产及业务等方面存在高度关联性和法

人人格混同情形。各公司内部关联交易频繁，债权债务无法

区分，而且各公司资产划分不清，混同使用情况严重，资产

区分困难，各申请人的财产边界模糊，不符合法人财产独立

的法律要求，强行区分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和资产费用高、耗

时长、难度高且对债权人而言显失公平。

四、关于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是否有利于债权人公平清偿

的问题。在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财产严重混同、各关联

方之间通过非市场化的财产转让与债务转移的手段，导致彼

此之间资产与负债出现失衡，对债权人而言无法实现公平清

偿，且在区分成本巨大甚至无法区分的情况下，实质合并既

是债权平等的必然要求，同时也符合债权人利益整体最大化

的价值追求。

五、关于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的可行

性和必要性的问题。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所负金融债务

较多，前期在各方努力下，就重整事项及投资人引入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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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大量工作，实质合并重整有利于确保产业链的完整性，

有利于准确核查整体资产状况及负债情况，有更大可能制定

更为可行的重整方案，提高重整效率。

综上所述，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因资不抵债且无法

清偿到期债务，具备破产原因，各申请人之间法人人格高度

混同，区分各申请人的财产成本过高，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

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，申请人的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申

请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五莲法院裁定：

对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。

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公开听

证，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提交十八家公司抵押情况汇总

和不动产查询资料，证实十八家公司财产无法区分，不同公

司对同一批设备对外设定抵押；同一地上建筑物建造在多个

土地证对应的土地上，分别抵押给不同的债权人；十八家公

司中大部分公司实际并无资产，只是用于资金调配和内部互

联互保。

五莲农商行质证称，日照海吉尔电器有限公司、山东蓝

鳌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抵押给五莲农商行的设备、钢结构、不

动产均有抵押清单、不动产登记证明，不存在无法区分情况。

本院认证认为，对于《海吉尔系列公司动产抵押情况汇

总》，该证据系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自行整理，本院不

予采信。对于不动产查询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该证据仅

显示各公司名下资产登记、抵押权设立情况，不足以证实资

产混同、无法区分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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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听证程序是否违法

以及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符合合并破产重整条件。

关于一审法院听证程序是否违法。本案中，海吉尔集团

等十八家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向五莲法院提出合并破产

重整申请，五莲法院于 2024年 8月 19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

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听证会公告，要求债权人、债务人及利害

关系人于 2024年 8月 26日前提交异议书及证据材料，异议

期满后，法院根据异议情况决定是否召开听证会，五莲法院

于异议期内仅收到一份异议申请，其已在（2024）鲁 1121

破 2号之一裁定书中予以审查、论述。且《全国法院破产审

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34 条也已赋予相关利害关系人对法院

实质合并破产裁定复议权。综上，五莲农商行关于五莲法院

未通知其参加听证系程序违法，听证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主

张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关于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是否符合合并破产重整

条件。根据山东宏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山东海吉尔

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18 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审计情

况说明》以及代持股说明，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实际为

刘现波直接或通过代持股份间接控制、管理，自 2016 年开

始，十八家公司管理人员、财务人员均系同一套班子，职工

工资、社保相互代为发放、缴纳，各公司之间资金往来、关

联交易频繁，资金由刘现波统一调配，相互借用，多家公司

注册地址相同，办公场所混用。可见，海吉尔集团等十八家

公司在组织机构、人员、财务、资产等方面存在持续、高度

混同情形，难以对各公司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区分，即使通

过审计、诉讼等方式界定企业资产，分别破产将大大降低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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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成功率，且部分企业债权清偿比例将严重低于其他企业债

权人清偿比例，无法实现公平受偿。故五莲农商行关于海吉

尔集团等十八家公司不符合合并破产重整条件，该破产重整

程序存在逃避银行债务、剥离担保等不良资产目的的复议理

由缺乏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综上，五莲农商行的复议申请理由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

支持。五莲法院（2024）鲁 1121 破 2 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定

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复议申请人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的复议申请，维持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（2024）鲁 1121

破 2号之一民事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 判  长   王  磊

审  判  员   滕聿江

审  判  员   田仕杰

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

法 官 助 理   吴俊霞

书   记  员   费  娜


